
民乐县城区集中供热生产运营精细化管理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冬季城区集中供热是事关群众冷暖的民生工程、民心工程，也是检验我县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尺。为深入贯彻《城镇供热系统评价标准》《张掖市城市供热管理办法》等政策要求，落实“节能减排、低碳环保、经济运行”理念，切实解决当前供热管理中存在的“供温不均、能耗偏高、成本难控”等问题，平衡“群众温暖过冬”与“资源高效利用”双重目标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以“节能降耗、精准供热”为核心，锚定“供得稳、不浪费、服务优”三重导向，聚焦群众关切与节能要求，从民生保障、节能降耗、服务提升三方面，实现“供得稳、不缺位、不浪费、见实效、服务优、管长远”。民生保障上，守牢温度底线，确保城区居民小区室温稳定达20℃以上，极端低温（-10℃以下）不低于18℃，建立“入户测温+群众反馈”双监测机制，联合社区不定期检测，供热满意度超98%，杜绝“冷屋子”。节能降耗方面，通过精细化管控，本采暖季每平方米燃煤耗量控制在32公斤以内、用电量5度以内、用水量0.05立方米以内，供热成本同比节约5%，成本预计年节约1300万元（2024年结余200万），损耗较往年降1%以下。服务效能上，2025年全县暖气费收缴率达97% 以上（2024年收缴率95.3%），群众供热诉求30分钟以内响应、办结率超98%，回访满意度达100%，实现 “服务优、收缴顺、运营稳” 良性循环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以“问题导向”为抓手，从“降成本、控能耗、强管理、促收缴、建机制、争项目”六个方面细化措施，确保每项工作有责任主体、有时间节点、有考核标准。

（一）严控燃煤采购成本，筑牢“低成本运营”基础。一是严格落实 “冬煤夏储” 制度，利用夏季煤炭价格低、运力宽松时机，加大煤炭采购量并充实库存储备，通过提前锁定夏季低价采购窗口，避免冬季用煤高峰时面临的价格飙升与运力短缺问题，最终实现从采购源头将用煤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，预计通过“冬煤夏储”可降低燃煤采购成本8%-10%。二是强化采购专班，由住建局牵头，财政、发改、工信、市场监管组成燃煤采购及验收领导小组，明确“采购-验收-储备”全流程责任，结合往年消耗数据和当年天气预测，制定科学的燃煤采购总量计划，同时分析市场价格走势，锁定优质供应商资源池，确保采购成本可控、来源稳定。三是严格验收标准，实行“一车一票、双计量（过磅+量方）、双检测（中心化验+市级复检）”制度，每车煤必须查验矿场过磅单，车车取样由中心化验室出具热值报告，每5000吨送市检测中心复检，结果作为结算依据，杜绝“缺斤短两、煤质不达标”问题发生。

（二）精细管控供热环节，实现“能耗精准下降”目标。一是联合县气象局、供热中心和各换热站建立协同机制，通过每日对接气象局获取未来48-72小时室外温度、风力等天气数据，结合各换热站反馈的末端用户室温、管网运行状态信息，提前预判冬季冷热变化趋势并制定调整预案。二是动态调节供热核心参数，实时分析锅炉运行数据，室外温度低于-5℃时锅炉负荷提升 10%-15%，高于5℃时下降10%-15%，并按冬季供暖时段精准设定总管流量【初寒期10月15日至11月15日，总管流量4500m³/h左右；严寒期11月16至2月15日总管流量4900m³/h左右；末寒期2月16日-4月15日总管流量4500m³/h左右，根据供热末端的流量，实时调节，达到保热目标】，各换热站同时根据辖区末端实际流量实时微调。此外，建立 “室外温度+末端室温” 联动机制，末端室温低于18℃时换热机组循环泵频率上调5%-10%赫兹，高于22℃时换热机组循环泵频率下调3%-10%赫兹且换热机组实行 “分区分时调频”，结合不同区域建筑保温情况与用热需求精准控温，最终实现 “按需供热、不多供” 的保热目标。三是强化能耗监测，供暖期根据煤种及煤碳颗粒度的变化情况，按照颗粒不少于40%的要求进行掺兑喷水，喷水湿度控制在12%-15%，安排专人实时监测粘结度，提高煤碳的燃烧工况，每周公示各热源厂、换热站能耗数据，确保2025年冬季实现每平方米燃煤耗量同比下降1公斤、用电量下降0.1度并持续巩固这一成效。

（三）强化人员队伍管理，夯实“精细化服务”支撑。一是科学定岗配人，按 “10万平方米配1名运行人员、50万平方米配1名检修人员” 标准优化人力配置，明确运行班长 “实时监控供热参数，及时调整运行曲线”、检修员“每日巡检关键设备、提前排查能效隐患”的责任，既杜绝人浮于事，又保障供热系统高效运转。二是聚焦效率强能力，每月开展1次专项培训，重点覆盖锅炉高效操作、能耗优化调节、突发故障应急处置，每季度将 “实际操作能效指标” 纳入技能考核，确保员工不仅懂技术，更能通过精准操作降低能耗、提升供热效率。三是锚定效率建激励，设立 “星级技术员”“节能标兵” 等称号，将员工考核结果与“分管区域供热能耗，设备运行效率”直接挂钩，对连续3个月效率指标优秀的员工，年底优先评优并通报表扬，充分激发队伍主动优化效率的积极性。

（四）深化部门联动促缴，保障“供热运营资金”回笼。聚焦经济困难家庭、特殊群体、恶意拖欠住户三类重点对象，构建 “精准服务+政策托底+依法催收” 联动机制，确保供热费用应收尽收。一是规范缴费机制，强化特殊群体定向协助，搭建 “线上（微信、支付宝）+线下（银行网点、社区服务站）” 双渠道缴费体系。针对行动不便的、孤寡老人、失能人员等特殊群体，由社区网格员提供 “一对一” 上门帮办服务，包括信息核对、费用代缴、票据送达，确保特殊群体缴费覆盖率100%，避免因 “不会缴、不便缴” 导致漏缴。二是开展 “访民问暖” 专项促缴，完善困难家庭政策托底，每年11月至次年2月供热季，由住建局牵头，联合社区、供热中心组建专项小组，每月入户2次（优先覆盖未缴费家庭）一方面检查室温、解决用热故障，消除 “因服务不到位拒缴” 隐患，另一方面定向宣传缴费政策，对低保、残疾、特困供养等经济困难家庭，简化 “缓缴申请-社区初审-供热中心复核” 流程，实行“分2-3期缴纳、免缴滞纳金” 政策，其中重度困难家庭可申请最长3个月缓缴期，确保 “困难不拒缴、政策能覆盖”。三是依法精准催收，严厉打击恶意拖欠行为，建立 “欠费分级甄别机制”对经2次入户沟通、明确无经济困难却长期拖欠（欠费超6个月）、恶意拒缴的住户，由供热管理中心整理缴费记录、沟通凭证等资料，5个工作日内提交法院，一周内启动诉讼程序，通过社区公告栏、官方公众号曝光典型案例，形成 “恶意拖欠必追责” 的震慑效应，维护正常缴费秩序。四是优化缴费服务，打通全流程便利通道，深化与县内各大银行合作，在银行网点设立 “供热缴费专窗”，配备专人指导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操作，升级线上缴费平台，实现 “用户信息自动录入、欠费智能提醒，电子票据实时生成与打印” 一体化服务，减少因服务不畅导致的缴费用障。
（五）健全管理制度体系，守住“安全稳定运行”底线。一是建立煤耗比对台账，每日记录燃煤“入库-出库-使用”量，每周与设计煤耗、同期煤耗对比，分析偏差原因，形成报告专题分析，及时调整优化；二是完善应急处置机制，将供热事故分为三级（一般事故1小时内处置、较大事故4小时内处置、重大事故8小时内处置），每半年组织1次应急演练，储备足够备用管道、阀门等物资，确保有效应对供热事故；三是落实常态化巡查检修，每日巡检锅炉、除尘器，每2天巡检管网主干道、每月巡检小区支管网、每季度全面保养，建立“设备检修档案”，确保问题早发现、早解决。

（六）争引项目资金支持，夯实“供热提质增效”根基。一是积极争引项目资金，牢固树立 “项目为王”理念，抢抓“两重两新”政策机遇，加强项目谋划研究，依托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和民乐县高铁大道、滨河路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等项目，精准发力破解供热短板，推动供热系统从“基础保障型” 向 “高效优质型”转变，切实提升群众冬季供暖满意度。二是对供热管理中心热源厂进行改造提升，依托热源厂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项目，重点对热源厂燃煤锅炉的除尘、脱硫、脱硝设施及燃烧控制系统进行升级改造，既确保排放数据稳定符合环保要求，又有效提升锅炉供热效率与能源利用率，实现“环保达标”与“效能提升”的双重目标。三是引入第三方智慧供暖服务，通过精准调控、数据监测优化供热运行流程，切实提升供热系统能效，为城区稳定、高效供暖提供有力支撑。
 三、工作要求
一是压实主体责任，构建协同机制，由县委书记、县长“每季一题”面对面解决群众“急难愁盼问题”座谈会后组建的供暖工作专班牵头，定期召开调度会议解决燃煤保供、欠费催收、信访化解等难点问题，靠前服务保障供热效能、降低成本。二是强化宣传引导，提升用户认知，通过县融媒体中心、“民乐发布”微信公众号、社区公告栏，每周发布1期供热知识，每月举办1次“供热开放日”，邀请居民代表参观热源厂、换热站，让群众“知供热、懂供热、支持供热”。开通24小时供热服务电话（0936-4466666），确保群众诉求“有人接、有人办、有回音”。三是严格督查考核，严肃责任追究，“两办”不定期开展实地督查，重点检查燃煤储备、设备运行、室温达标、缴费进度等情况，形成督查报告报县委、县政府。

民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8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2 -
- 1 -

